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訓練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自五十八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奉前司法行政部核定施行在案，期間經歷多次修正，最

近一次經一百零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司法官訓練委員會第七十六次會議通

過修正第十條、第十七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並經法務部於一百零五年八

月九日以法令字第一０五０八五一四六八０號令修正發布。 

茲為落實司法官訓練有關品德學識考查之完整性與配合公務人員考

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有關「重新訓練」統一用詞及兼顧心理師之執業公

平性，爰擬具「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訓練規則」部分條文修正，修

正要點臚陳如次： 

一、考量司法官學員入學院後所實施之「性向測驗」與入學院前之「體

格檢查」性質尚屬有別，及兼顧心理師之執業公平性，將「臨床心

理師」修正為「心理師」。(修正條文第八條) 

二、配合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用詞，將「重訓」統一修正為

「重新訓練」。(修正條文第五章章名、第十七條、第十九條) 

三、避免「學員品德學識考查成績不及格」廢止受訓資格處分與訓練成

績及格與否適用疑義，增列學業成績及品德學識成績均及格者，為

訓練成績及格。(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四、有關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重新訓練」處分之核定，因尚未

涉及「訓練成績」之核定，茲將「經核定訓練成績不及格者」修正

為「經核定重新訓練者」。(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五、配合本規則第十七條第三項條文修正及核定重新訓練之規定與「學

業成績不滿六十分為不及格」之規定無涉，茲將「學業成績不及格

人員」修正為「經核定重新訓練人員」。(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六、規範本次修正條文適用對象及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及第

二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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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學員於入本學院

受訓前，應經依公務人員

考試體格檢查辦法第二

條規定之醫院體格檢

查；其檢查不合格者，不

得參加訓練。學員於入本

學院後，並應接受經指定

之心理師實施性向測

驗，以做為輔導之參考資

料。 

前項合格標準與應

考時之體格檢查標準同。 

第八條  學員於入本學院

受訓前，應經依公務人員

考試體格檢查辦法第二

條所規定之醫院體格檢

查，其檢查不合格者，不

得參加訓練。學員於入本

學院後，並應接受經指定

之臨床心理師實施性向

測驗，以做為輔導之參考

資料。 

前項合格標準與應

考時之體格檢查標準同。 

一、第一項所定司法官學員

入學院前所為之體格

檢查，須由指定之醫療

機構依「公務人員特種

考試司法官考試規則」

第九條之體格檢查標

準為合格與否之評

定。而學員入學院後所

實施之「性向測驗」，

僅係做為輔導之參考

資料，其結果如有精神

違常之虞，仍須復經教

學醫院之診斷證明，與

入學院前之「體格檢

查」性質尚屬有別。 

二、前述「性向測驗」因非

為精神病或腦部心智

功能衡鑑測驗，故同為

臨床心理師與諮商心

理師執業範圍，為兼顧

心理師之執業公平

性，爰將第一項之「臨

床心理師」修正為「心

理師」。 

三、第二項未修正。 

第五章  訓練成績、重新訓

練及廢止受訓資格 

第五章  訓練成績及重

訓、廢止受訓資格 

依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

訓練辦法並無重訓用詞，爰

將本章章名「重訓」一詞酌

作文字修正為「重新訓

練」。 

第十四條  學員訓練成績

分為學業成績及品德學

識成績，學業成績占百分

之八十，品德學識成績占

百分之二十。 

第十四條  學員訓練成績

分為學業成績及品德學

識成績，學業成績占百分

之八十，品德學識成績占

百分之二十。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依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

款「學員品德學識考查

成績不及格」之廢止受

訓資格處分規定，為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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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成績及品德學

識成績均及格者，為訓練

成績及格。 

免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處分核定前

已屆訓練期滿及杜絕

訓練成績及格與否適

用疑義，爰新增第二項

視同訓練成績不及格

之規定。 

第十七條  學員學業成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

重新訓練： 

一、第一階段擬判測驗成

績有四分之一以上

科目不及格。 

二、第一階段法律課程考

試成績有三分之一

以上科目不及格。 

三、第三階段擬判測驗成

績有三分之一以上

科目不及格。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

成績不及格科目各未達

考試科目三分之一者，得

予補考一次。無故不參加

補考或補考後仍有不及

格者，應予重新訓練。 

學員有前二項規定

應予重新訓練情形者，仍

留本學院訓練，由本學院

函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核定，經核定重

新訓練者，應於接受書面

通知次日起停止受訓，並

於一個月內向本學院申

請重新訓練。 

重新訓練以一次為

限，並應自費參加另期全

部三階段訓練。 

第十七條  學員學業成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

重訓： 

一、第一階段擬判測驗成

績有四分之一以上

科目不及格。 

二、第一階段法律課程考

試成績有三分之一

以上科目不及格。 

三、第三階段擬判測驗成

績有三分之一以上

科目不及格。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

成績不及格科目各未達

考試科目三分之一者，得

予補考一次。無故不參加

補考或補考後仍有不及

格者，應予重訓。 

學員有前二項規定

應予重訓情形者，仍留本

學院訓練，由本學院函報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員會核定，經核定訓練成

績不及格者，應於接受書

面通知次日起停止受

訓，並於一個月內向本學

院申請重訓。 

重訓以一次為限，並

應自費參加另期全部三

階段訓練。 

一、依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

員訓練辦法並無重訓

用詞，爰將第一項、第

二項、第三項、第四項

「重訓」一詞統一酌作

文字修正為「重新訓

練」。 

二、現行第三項係函報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

會核定「重新訓練」之

處分，未涉及「訓練成

績」之核定，爰將「經

核定訓練成績不及格

者」修正為「經核定重

新訓練者」。 

第十九條  學員有下列情 第十九條  學員有下列情 一、依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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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之一者，廢止受訓資

格： 

一、學業成績中學科或學

習成績有一類、第一

階段擬判測驗有三

分之一以上科目、第

一階段法律課程考

試成績有二分之一

以上科目或第三階

段擬判測驗成績有

二分之一以上科目

不及格。 

二、學員品德學識考查成

績不及格。 

三、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二十八條各款情事

之一。 

四、依學員獎懲要點受廢

止受訓資格之處分。 

五、依學員請假注意事項

規定請假、曠課達應

予廢止受訓資格之

時數。 

六、重新訓練後仍有第十

七條第一項、第二項

應予重新訓練之情

形。 

七、第七條第二項之情

形。 

八、經核定重新訓練人員

未於第十七條第三

項所定期限內申請

重新訓練。 

前項廢止受訓資格

處分應經司法官訓練委

員會審議通過，並由本學

院函報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核定。 

形之一者，廢止受訓資

格： 

一、學業成績中學科或學

習成績有一類、第一

階段擬判測驗有三

分之一以上科目、第

一階段法律課程考

試成績有二分之一

以上科目或第三階

段擬判測驗成績有

二分之一以上科目

不及格。 

二、學員品德學識考查成

績不及格。 

三、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二十八條各款情事

之一。 

四、依學員獎懲要點受廢

止受訓資格之處分。 

五、依學員請假注意事項

規定請假、曠課達應

予廢止受訓資格之

時數。 

六、重訓後仍有第十七條

第一項、第二項應予

重訓之情形。 

七、第七條第二項之情

形。 

八、學業成績不及格人員

未於第十七條第三

項所定期限內申請

重訓。 

前項廢止受訓資格

處分應經司法官訓練委

員會審議通過，並由本學

院函報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核定。 

員訓練辦法並無重訓

用詞，爰將第一項之

「重訓」一詞統一酌作

文字修正為「重新訓

練」。 

二、依現行第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學員學業成績與

品德學識成績之計

算，各以一百分為滿

分，六十分及格，不滿

六十分為不及格。」，

現行第一項第八款所

稱「學業成績不及格人

員」與第十七條第三項

經核定重新訓練之學

員，應於期限內向本學

院申請重新訓練之規

定無涉，爰將「學業成

績不及格人員」修正為

「經核定重新訓練人

員」。 

三、第二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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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  本規則中華

民國一百零六年Ｏ月Ｏ

Ｏ日修正施行前，已報到

參加訓練之人員，適用修

正前之規定。 

第二十六條  本規則中華

民國一百零四年二月十

一日修正施行前，已報到

參加訓練之人員，適用修

正前之規定。 

本條文修正前之規定係適

用一百零四年二月十一日

修正施行前已報到之司法

官第五十五期學員，惟該期

學員業於一百零五年九月

一日訓練期滿結業分發派

用；本次修正施行前已報到

參加訓練人員，為免影響其

訓練權益，爰修正本條文。 

第二十七條  本規則自發

布日施行。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

百零四年二月十一日修

正之條文，自一百零四年

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六

年○月○日修正之條

文，自一百零六年八月二

十八日施行。 

第二十七條  本規則自發

布日施行。 

本規則中華民國一百零

四年二月十一日修正之

條文，自一百零四年一月

一日施行。 

同第二十六條修正理由，並

明定本次修正條文之施行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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